
本文所包含的信息不是且不应被当做法律建议，不能代替合格的法律顾问。

T. MARKUS FUNK  |  合伙人
诉讼, 白领犯罪辩护及合规

创始人/联合主席, 供应链合规及企业社会责任业务

创始人/联合主席, ABA全球反腐委员会

MFunk@perkinscoie.com

浏览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和《旅行法》中的反贿赂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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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海外腐败法》:
雇员或第三方是否代表公司行事，为协助公司获
得或保留业务之目的向他人支付、赠与、提供或
承诺提供任何有价之物？

违反FCPA的刑事处罚:

个人: 5年监禁;

$250,000美元罚金

公司: 对于每一项违反FCPA条款的
违法行为处以$200万美元的罚金

豁免与肯定性抗辩

该行为是否旨在协助公司获得，保留业务?

也面临:

•	没收非法所得

•	声誉损害

•	失去政府合同/许可/禁入5年监禁;

$250,000美元罚金

行贿对象（是否）是:
•	外国官员（包括国际公共
组织、外国政府，或其任何
部门、机关或机构的官员或
雇员，或者官方身份是为
或代表任何该外国政府或其
部门、机关或机构，或者
为或代表任何该国际公共
组织行事的任何人)?	

•	外国政党或政党官员?

•	外国政治职位候选人?

•	任何明知将该款项给予、
提出给予、承诺给予或授
权给予上述官员或候选人
的第三人?

该行为（是否）:
•	由发行人和国内利益相关者利用州际商业的任何工具所为?

•	由美国国民或任何依美国法律成立但主营地在美国境外的实体所为?

•	由在美国境内的其他个人（包括外国国民或企业）所为?

个人或实体的腐败目的（是否）是:
•	影响该外国官员在公职上的任何行为或决定?

•	引诱该外国官员做违反其法定职责的事情或不履行其法定职责?

•	获得任何不当商业利益?

•	引诱该外国官员利用其在外国政府的影响力来影响该政府的行为或决定?

《旅行法案》（18 U.S.C. § 1952）:
该支付、赠与或提出支付或赠与（是否）:

1) 涉及使用外国或州际商务工具（如电子邮
件、电话、快递、个人旅行）;

2) 有意促进、管理、设立、从事、或分配所得;

3) 是一种违反各州商业贿赂法律的行为?

“商业贿赂是指在在高管或雇主不知情或未经
高管或雇主同意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地向任
何私人代理人、雇员或受托人给予或提出给予
有现期或远期价值之物，意图影响代理、雇员
或受托人的与高管或雇主事务相关的行为。”

“加速费例外”
该支付是否是为了加速常规政府行为（本质上部长行为）？
例如：获得许可、执照，或在外国开展业务所需要的其他官
方文件；处理政府文件；提供警方保护、邮件服务或预约检
查；以及提供公用服务，货运服务，或保护易腐货物。值得
注意的是该例外适用面非常狭窄，因此，不建议依赖此项例
外情况。

“诚实善意业务支出例外”
支付、赠与、提供或承诺提供的任何有价之物，是由外国官
员、政党、政党官员或候选人发生或为其发生的合理且诚实
善意的业务支出，且该赠与或支付是否直接关系到产品或服
务的推广、演示或解释，或与外国政府或其管理机构之间合
同的签署或履行？

“当地法律例外”
支付、赠与、提供或承诺提供的任何有价之物在外国官员、
政党、政党官员或候选人所属国的成文法律法规下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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